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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文透過早期療育到宅服務之案例，

呈現專業人員的合作樣態及倫理議題。

在臺灣，早期療育服務關切的是發

展遲緩兒童及其家庭。根據《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施行細則》（2007／

2020）第九條，「發展遲緩兒童」指的

是，在認知發展、生理發展、語言及溝通

發展、心理社會發展或生活自理技能等方

面，有疑似異常或可預期有發展異常情

形，並且經衛生主管機關認可之醫院評估

確認，發給證明者。該施行細則第八條對

於早期療育有明確的界定，即由社會福

利、衛生、教育等專業人員以團隊合作方

式，依未滿六歲之發展遲緩兒童及其家庭

之個別需求，提供必要之治療、教育、諮

詢、轉介、安置與其他服務及照顧。也就

是說，早期療育服務是透過不同專業人員

共同為兒童及其家庭提供服務；專業人員

面臨的是，多元的兒童及其家庭需求，以

及不同專業人員對服務需求的考量，進而

達成共識。

早期療育到宅服務是《發展遲緩兒童

社區療育服務實施計畫》（衛生福利部，

2022）中的服務方式之一，指的是專業人

員實際到兒童所在處所提供服務，以未滿

三歲兒童及其家庭為優先。此項計畫除了

以兒童發展（如具疑似發展遲緩、發展遲

緩、身心障礙）為考量，服務對象尚包含

「社會經濟養育條件不佳，以致兒童未能

接受療育服務」、「兒童尚未就讀托嬰中

心或幼兒園」，以及「家長或實際照顧兒

童之人對於兒童發展認知或親職能力不

足」。就此得知，接受到宅服務之早療家

庭應有較多的療育或服務需求，需要多元

的專業人員提供服務。

本文案例所屬單位之到宅服務流程

是，社會工作人員評估早療家庭有到宅服

務需求後，向所屬單位提出申請，經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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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通過後再派案給教保服務人員或相關

專業人員；而後由社工人員及相關專業人

員一同為家庭提供服務，服務內容包含療

育訓練、指導家長或主要照顧者日常生活

支持訓練或簡易復健等技巧，以及家庭支

持相關服務。爾後，專業人員一同為家庭

評估成效。

林雅容（2016）提及專業合作的挑戰

以服務階段予以討論，有：服務初期，社

工人員考量家庭對於到宅服務的排斥，或

者為能讓家庭理解服務樣貌，僅以「老師

到家裡教小孩」此簡單的文句予以說明。

服務介入時，教保人員覺察到家長對於服

務的參與或配合情形較為不佳；或者，社

工人員及教保人員的互動較為有限，雙方

對家庭認識是有差異的。成效評量時，社

工人員關注子女照顧、療育資源使用等，

教保人員關注親職能力、兒童發展等。

二位作者認為，社工及教保人員關

注的面向不同，專業倫理的考量也有所差

異。例如：社工人員以家長可以理解的方

式說明的服務樣貌，但是這涉及了家長對

於服務是否有充份的認識，也影響教保人

員後續進入家庭的服務情形。又例如：在

相關單位之服務經費及人力有限的情況

下，若家庭對於服務的參與情形不佳，那

麼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社工及教保人員

聚焦在該家庭的兒童發展議題即可，還是

將資源給其他有服務需求的家庭。

已有研究關注在早期療育專業合作，

研究者就國家圖書館期刊文獻資訊網，分

別以「早期療育」、「發展遲緩」、「到

宅服務」此三個詞彙，與「專業合作」查

詢後，扣除重複的資料後，共計有四篇

期刊論文，有二篇是論及家長參與（王天

苗，2013；高玉馨、藍瑋琛，2020）、一

篇是論及服務模式建立（林敏慧等人，

2012），以及另一篇是關注課程實施（張

翠娥、鈕文英，2007）。此四篇文未有倫

理相關討論。以「倫理」為關鍵字進一

步查詢時，也未有研究對此提出討論。但

是，倫理議題是專業合作時必須思索，尤

其早療服務不僅關注兒童發展，也包含家

庭成員之個別需求及其對兒童照顧的影

響。

本文就二個案例討論專業合作及倫理

議題。顧及保密原則，案例改編自本文第

一作者的到宅服務經驗。第一作者在服務

期間覺察自身與其他專業人員之觀點的差

異；第二作者認為此差異是雙方因不同倫

理考量所致，促成撰寫本文之動機。早療

服務強調專業合作之際，二位作者期待本

文能給予實務工作者提供服務時的不同視

野。

貳、當前文獻對於此議題的討論

一、到宅服務的專業合作

在臺灣，已有研究關注到宅服專業

合作概況。柯秋雪（2009）以新北市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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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各類專業人員有其需擔負的工作職

責，也扮演多元角色，如兒童的療育者；

家庭的協助者、合作者、服務促進者及資

源連結者。爾後，林雅容（2012，2021）

以中部地區到宅服務人員之訪談中指出，

專業合作的挑戰有「人力不足」、「互動

機會較少」。例如早療單位多以社工人

員、教保人員為主，鮮少單位有專職醫療

人員，大多以兼職方式聘任；由於兼職人

員的服務時間較短，專業人員的互動相對

減少（林雅容，2021）。研究者也發現，

即使專業人員在同一單位，也有相似問題

發生（林雅容，2016）。

如何促進專業人員的溝通、增進合

作情形呢？此部分可就三個層面討論。

首先是專業人員與早療家庭關係建立。

Jayaratne等人（2010）提及，專業合作必

須先促成專業人員與早療家庭的夥伴關

係。Hielkema（2014）以接受兒童預防保

健之家長為例指出，專業人員必須能夠掌

握家庭生活樣貌及互動關係，進而提供服

務，讓服務符合家庭的偏好或家長的需

求。但是，該研究也提及，專業人員面臨

的挑戰是家庭揭露自我的意願。

其次是專業人員尋求合作。C o x

（2012）指出，由於家庭需要多元專業的

介入，專業人員間必須維持家庭福祉、避

免家庭在服務過程中遭受可能的傷害，以

及尊重家庭的決定，因此必須尋求各類專

業人員的合作。

最末是政府及相關單位的支持。

Jayaratne等人（2010）指出，由於專業人

員的溝通協調是需要較多的時間、高度的

信任，才能讓各類人員對彼此領域有較多

的合作機會；有時專業人員隸屬不同服務

單位，欲取得互動機會是不容易；因此，

需要政府單位提供相關支持促成合作。例

如：鄭雅莉（2014）指出，服務介入後，

服務單位必須適時地為專業人員進行個案

研討及團隊會議討論，才能夠有助於成員

的溝通。針對Jayaratne等人（2010）提及

之「專業人員對彼此領域有較多認識的機

會」此一事態回應Woodruff與McGonigel

（1998）提及之「角色釋放」的概念，即

專業人員釋放自己領域的專業知和技巧，

教導其他領域之專業人員，使其能在專業

人員的監督下，有效地運用習得之其他專

業。

二、專業合作的倫理考量

當前，僅有《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

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2007／2022）

第18條明訂，專業工作倫理為早期療育教

保人員及社工人員之專業訓練課程之一。

政府及民間相關單位未針對早期療育服務

人員訂定專業倫理守則；僅有各領域專業

人員公會及資訊平臺提及相關規範。例如

社會工作師公會全國聯合會（2008）訂定

之《社會工作倫理守則》涵蓋尊重、關

懷、正義、堅毅、廉潔、守法、專業此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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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核心價值。又例如早療教保人員方面則

未有相關守則，作者在查詢資料過程中發

現，僅有《幼兒教育及照顧法》（2011／

2022）提及需有相關組織協助訂定倫理守

則；全國教保資訊網（2021）之〈幼兒園

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倫理守則參考資料總說

明〉提及工作倫理的核心價值為：尊重接

納、公平正義、負責誠信、關懷合作。

在實證研究中，專業合作的倫理議題

主要以專業人員和早療家庭互動、專業人

員間合作此二個面向呈現。首先，專業人

員和家庭互動關注的是彼此的理解、尊重

及溝通；也就是說，導致專業人員和家庭

產生衝突的常見因素包含家庭選擇替代療

法、拒絕服務等，專業人員必須瞭解、同

理及接納家庭的決定（Able, 1996）。

其次，專業人員間合作注重在家庭

對於服務訊息的掌握及參與。Able等人

（2017）以移民早療家庭的語言使用為例

指出，即使專業人員致力於讓家庭了解服

務內容，並且在徵詢同意後提供服務，但

是受限於口譯員對於早療服務的認識，有

時讓家庭掌握服務訊息是有挑戰性。該研

究也提及，專業人員在執行政府方案時，

受限於方案規範，有可能影響兒童及其家

庭參與服務的機會；例如個別化教育計畫

之會議辦理時間較無彈性，導致家長未能

參與會議（Able et al., 2017）。

綜上， Corr等人（2023）提及，專

業人員在服務倫理的挑戰，包含個人的價

值觀及信念、對於服務或政策的瞭解及執

行，以及對於專業角色及職責的認定；這

些均影響專業人員的合作情形。

有時，專業人員必須針對同一家庭

進行個案研討，釐清彼此間專業評估或

個案處遇的差異，此蘊藏著道德認知發

展理論的考量。本段落關注的是正義倫

理（an ethic of justice）、關懷倫理（an 

ethic of care）。Kohlberg提出的「正義倫

理」強調，人是理性自主的獨立個體，關

注公正、平等、個人權利與抽象原則；

在此觀點中，最著名的例子是「韓茲的兩

難」，此案例不是著重偷或不偷，或是贊

成偷竊與否，而是重著在理由、推理及思

考，例如應該偷藥嗎？有義務為妻子偷藥

嗎？假如將死去的人是陌生人，韓茲該

去偷藥嗎？（李琪明，2012；張英陣，

2022）。然而，Gilligan就女性主義立場

提出批判；她認為，相信人需要相互依

賴，著重關懷、信任、回應需求與關係，

即「關懷倫理」（張英陣，2022）。爾

後，Noddings強調關懷及被關懷是人類基

本需求，因為人們需要被理解、接受及尊

重；人們透過人際間的親疏遠近，理解自

己的處境（林麗珊，2020）。

就此以發展遲緩兒童及其家庭為對象

提出討論時，Pazey（1993）提及，就專

業人員之性別區分時，女性傾向選擇關懷

取向（如：關懷、保護、避免受傷害），

男性傾向選擇正義取向（如：正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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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互惠和權利）；若藉此論及特殊教育

議題(如特殊需求學生的安置、特殊需求

學生及家庭的服務、團隊成員之教育責任

分擔，以及家長參與服務的機會等)，那

麼服務提供必須要有彈性，適時地調整，

在專業人員和學生及其家庭等相關人員建

立信任關係後，才能提出符合需求的決

定。Taggart（2011）則以幼兒教育及照顧

工作為例指出，由於工作涵蓋情感、母性

特質，因此專業人員常困惑自己付出的是

「必須展現的」或「想要給予的」關心，

也必須從中衡量能否承受這份關懷勞動所

帶來的身體及情緒成本，以及不損壞應有

的專業地位。

參、就二個案例說明專業合作與
合作過程中的倫理議題 

一、案例說明

（一）案例一：專業人員應面對的是家庭

的問題，還是孩子的需求？

小新是語言及動作發展遲緩的三歲幼

童。社工人員初期家訪及評估後發現，這

個家庭的居住區域缺乏療育資源，而且小

新爸媽的親職教養能力較弱，外出也有困

難。爾後，社工人員與小新一家討論日後

服務及取得同意，安排到宅服務，期待藉

此可以讓媽媽習得居家引導方式。

當教保人員向媽媽示範親子互動技巧

時，讓教保人員感到欣慰的是，媽媽能夠

積極參與到宅服務。教保人員也發現，小

新爸媽對於小新的教養方式難有共識。例

如：小新會向媽媽要求玩手機。若媽媽制

止，小新會不停哭鬧；爸爸則會因其哭鬧

而生氣。媽媽的解釋是：

爸爸白天工作辛苦，希望孩子晚上

不要吵鬧，所以爸爸會以手機安

撫孩子。全家就一人一支，看到睡

覺。如果我不給她手機時，她會哭

鬧，爸爸就會怪我。

教保人員評估，療育服務對於小新

一家固然有其必要性；但更重要的是，小

新爸爸必須瞭解小新的發展問題、參與相

關服務，以及與小新媽媽在教養上能有共

識。社工人員則認為，小新一家的療育才

正起步，必須先讓小新媽媽瞭解住家附近

的資源（如：公園、社區療育據點、圖書

館等），並且讓她能夠善用這些資源引導

小新的學習。另一方面，社工人員也試圖

讓小新媽媽與親屬聯繫，進行尋求親屬協

助照顧小新，讓小新媽媽能稍有喘息的機

會。

（二）案例二：服務提供應考量隱憂，還

是基於現況？

社工人員接獲小美一家的資料時得

知，小美為廣泛性發展遲緩之四歲幼童，

父母雙方均為重度聽障人士。小美媽媽

在懷孕中期向社工表示，擔憂在生產後

必須照顧新生兒，將面臨不便帶小美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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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育致使早療中斷，因而期待社工人員能

夠安排到宅服務。在此同時，小美就讀之

幼兒園老師也與社工提及—小美的各領

域發展能力日漸提升，特殊教育資源可能

會中斷，也擔心沒有療育刺激，以及家庭

沒有口語對話的機會，小美的能力可能會

退步，因而期待社資中心可以協助提供服

務。社工考量小美家中無人可以接送小美

上療育課，故安排到宅服務，並且期待藉

由服務提升居家親職互動與教養技巧。

教保人員接觸小美時初步評估發現，

小美的各項能力已符合該年齡的發展里

程；但是常受外在環境干擾而容易分心。

教保人員和小美媽媽溝通後，服務目標著

重在協助家長增進小美練習聽、說的能

力；也就是請媽媽每週為小美以手語表達

一本繪本；而後教保人員於到宅服務時，

再由小美口說故事內容，了解小美對於繪

本的理解程度。同時，教保人員為能增進

親子互動，安排媽媽一同參與課程。

由於教保人員不了解手語，因此服務

單位申請手譯員協助服務的進行。但是，

媽媽有時和手譯員聊課程以外的話題，

或是滑手機、未能專心參與療育課程。

此外，教保人透過手譯員得知，媽媽對

於每週需以手語表達繪本一事感到疲憊，

僅表示必須照顧新生兒、無法執行。手譯

員表示，手語難以逐字表達繪本內容。教

保人員考量小美家中沒有其他影音播放設

備後，將手語表達繪本一事調整為以手機

播放有聲書給小美聽，但是此和媽媽不喜

歡讓小美使用手機一事有衝突。媽媽也提

及，小美週末期間會與其他家人相聚，有

口語表達的機會；因此，媽媽反而對於教

保人員的語言教學感到困惑。

小美一家是否仍然有需要接受到宅服

務呢？教保人員面對小美媽媽配合度低此

一事態感到挫敗；社工人員則基於小美之

後中斷學前特教服務、療育課程，以及小

美媽媽日後付出較多心力於照顧新生兒，

傾向持續讓小美一家接受服務。

二、案例中的專業合作

本文就二個案例呈現，社工及教保人

員合作時面臨的挑戰，如：家庭樣貌的認

識、服務提供的想法，以及對於其他專業

人員的看法。

首先，二位專業人員對於早療家庭樣

貌的認識有差異。社工人員對於此二個家

庭的服務需求評估是「孩子尚未連結療育

資源，且父母對於居家親職教養執行力不

佳」、「孩子即將缺乏療育資源」，因而

安排到宅服務；教保人員則是在服務過程

中看見「孩子已有連結療育資源」、「家

長有自行因應子女療育需求的方式」。例

如：當教保人員進入小新家時，小新媽媽

為小新安排多項療育服務。此一事態曾讓

教保人員遲疑自己是否需要提供服務。造

成專業人員覺察之家庭樣貌有所差異的原

因是，自社工人員之服務評估至教保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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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服務提供的時間有些許落差；也就是

說，由於家庭生活樣貌是動態的，家庭等

待教保人員提供服務期間，已連結其他療

育資源，或者已經尋得因應子女療育及照

顧需求的方式。

其次，在服務提供的想法上，社工人

員認為，此二個案例需要的是，讓家庭成

員能夠面對子女照顧或教養議題。例如小

新媽媽需要瞭解及能夠善用住家附近的資

源，藉以引導小新學習；以及，讓小新媽

媽能尋求親友為替代照顧人力。又例如:

小美媽媽需要透過親職互動及教養能力，

讓小美在日後家中無人可以接送其接受療

育課時，家長仍然能夠在家教養及引導小

美。教保人員在進入家庭時，已經感受、

接觸家庭的實際生活情形，因而必須因應

家庭議題，調整教學方式及內容。例如：

小新一家必須優先因應的是小新爸媽對小

新教養方式的共識、小新爸爸能夠瞭解孩

子的發展問題，以及小新媽媽取得替代照

顧人力或資源。又例如教保人員必須教導

小美媽媽能夠善用家庭環境促進孩子發展

及親職教養能力（如：引導媽媽能夠透過

摺衣服，教導孩子以顏色分類、認識顏

色、分辨大小、計算數量），以因應日後

因育兒不便帶小美外出接受療育課程。

第三，對於其他專業人員的看法方

面，教保人員覺察到手譯員不瞭解到宅服

務的用意，反而成為服務過程時的另一項

干擾；較為可惜的是，教保人員鮮少有機

會與手譯員為小美一家共同提供服務，直

至教保人員面對早療家庭感到挫折時，才

透過手譯員發現，以手語表達繪本內容的

限制。

Jayaratne等人（2010）、Hielkema

（2014）指出，專業人員與早療家庭的夥

伴關係是專業合作的開端；專業人員必

須掌握家庭的相關資訊（包含需求及偏好

等）。本文發現，由於社工及教保人員對

於家庭的認識有差異性，使得二位專業人

員提供服務時面臨服務內容難以回應家庭

需求的挑戰。

鄭雅莉（2014）、Jayara tne等人

（2010）指出，專業人員必須要有較多的

服務協調的機會，瞭解彼此的專業及服務

內容。二個案例所屬之服務單位雖然有定

期的案例討論，以及二位專業人員常有交

流及討論時間，但是受限於專業人員必須

因應較高的工作量（如：社工人員需因應

個案管理業務、教保人員需因應單位內的

時段療育服務），以致於在案例討論時難

以顧及每一個細節。值得注意的事，小美

案例呈現多元的專業人員（如：手譯員）

之需求；此反映出不同單位專業人員必須

對於服務達成共識，才能有合作的機會。

綜上，社工及教保人員必須善盡自身

的專業職責，也擔負多元的角色，有：服

務提供者、資源協調者、家庭支持者等；

此部分回應柯秋雪（2009）之研究。就

專業人員合作情形而論，顯見Woodruff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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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Gonigel（1998）提及之「角色釋放」

此一概念的重要性，即社工及教保人員瞭

解彼此對於早療家庭的需求評估及服務內

容等的專業考量，也必須顧及不同單位專

業人員對於服務的認識。

三、案例中的倫理議題

專業人員面對早療家庭時，較大的挑

戰是「該如何瞭解、同理及接納家庭的決

定」；Able（1996）提醒，此有可能導致

專業人員和家庭發生衝突。本文發現，此

一事態影響專業人員間的合作，如社工及

教保人員對於是否該持續提供服務有不同

的想法。二位作者在此部分以倫理觀點提

出討論。

早期療育服務經常強調孩子黃金治

療期的重要性，但是當經濟困窘的

家長反映，若不工作、下一餐都有

困難時，我們還要繼續向家長倡導

「早期發現、早期治療」嗎？

此是二位作者過往曾討論的案例。我

們曾有不同的觀點，一是說服家長及早讓

子女接受療育服務；另一是在家長的首要

關切事項不在早療服務時，專業人員的介

入不易有其成效。我們達成的共識是，先

讓家長維持家計生活，但是專業人員也必

須與家長討論孩子預計接受療育的時間，

或者讓子女進入幼兒園就讀、接受學前特

教服務等。此一作法理應能維持孩子的最

佳利益，以及顧及家庭的主要需求，但是

我們必須更為細膩地考量家庭對於子女發

展問題的接納，例如：在本段落提及之經

濟困窘家庭案例中，「不工作、下一餐都

有困難」是家長的主述問題嗎？還是在此

訊息的背後，隱藏「拒絕面對子女的發展

問題」呢？

第一作者檢視自身的到宅服務經驗

時發現，此項服務能夠讓第一作者綜觀家

庭全貌，卻從中經常感到的困惑是，自

己是否忽略了家庭「真正的」需求，反

而誤以為是家庭對於服務的配合度不佳。

二位作者也曾困惑，小新及小美一家是否

有需要接受服務呢？這二個家庭確實需要

服務；但是，服務內容未必是以兒童的療

育訓練或家長的親職教養方式為優先，必

須先關注的是「家庭的」需求及相對應的

處遇方式。因此，第一作者認為，專業人

員必須理解家長的心理需求，才能夠與家

長討論服務目標、提供合適的資源，讓家

庭有效地使用相關服務；此也回應Pazey

（1993）提及之，專業人員需先和家庭建

立信任關係，並且對於服務規劃保有彈

性，才能給予符合需求的服務。

另一方面，第一作者進入家庭提供

服務時，對於家長提出的家庭議題予以

接納、同理，適時地將問題轉知社工人

員。但是，第一作者常困惑，自己是否對

於家庭議題投入太多心力，或者給予過多

的關切，特別是面對家長參與服務情形較

為不足時，有「不知為誰辛苦、為誰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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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挫敗。最末，小新及小美一家是經專業

團隊謹慎評估，而且兒童發展已達常模等

的考量下，逐漸減少服務次數、進而結

案。但是，專業人員的處境也如同Taggart

（2011）之提醒，在從事具關懷性質的服

務時，必須先評量身心的負荷情形，以及

仍能善盡專業職責。

肆、結語

早期療育服務包含兒童療育及家庭

服務。家庭服務涉及家庭文化對於兒童發

展的認識及影響、家庭成員對於兒童照顧

與療育之付出，以及服務對於家庭原有生

活樣貌的影響等。專業人員必須思索家庭

使用服務的動機，進而與早療家庭建立夥

伴關係，才能有助於展開專業合作。專業

人員在提供服務過程中，需要有定期之服

務交流及討論，如同鄭雅莉（2014）透過

實證研究呈現，定期辦理個案研討及專業

團隊會議對於促進專業合作具正向影響。

如此，才能進一步落實專業倫理。本文建

議，服務單位內部的個案研討及專業團隊

會議討論的內容應包含服務提供情形、

專業人員面臨的挑戰及因應策略、專業人

員倫理落實情形，以及早療家庭之權益保

障。

（本文作者：林靜婕為第一作者，臺中市

早期療育認知老師；林雅容為通訊作者，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副教授）

關鍵詞： 早期療育、到宅服務、專業合

作、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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